
研工〔2024〕9 号

关于开展沈阳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科技强农+

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作品竞赛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全体研究生：

根据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组委会《中

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作品竞赛邀

请函》，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

作品竞赛现已开赛（国家级赛道及国际级赛道），为进一步做

好相关推荐工作，特此开展沈阳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科技强农+

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作品竞赛（校赛），现将有关通知如下：

一、赛事介绍

“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作

品竞赛”是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乡村振兴科技强

农+”主题赛事五个专项赛事之一，旨在营造研究生创新良好

氛围，着力培养一批学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拔尖创新人才，助推

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本次校赛作为向国家级赛道、国际级赛道

推荐的校级渠道，将择优选拔作品推荐至国家级赛道、国际

级赛道继续参加比赛。

二、赛事宗旨



聚焦“三农”问题，服务乡村振兴；促进人才培养、激发

创新活力

三、参赛对象

参赛人员应为 2024 年 10月 1日前在中国正式注册的在读

硕士、博士研究生（含留学生）和已获得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提供学校推免资格证明、录取证明），

或国外高校注册在读研究生。其中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在今

年 10月 1日以前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按硕士生学历申报；

没有实行博士资格考试制度的学校，此类学生注册硕士学籍后

前两年按硕士学历申报、后续按博士学历申报。

四、赛道及赛题设置

1.国内赛道

申报参赛作品必须是与乡村振兴和科技强农相关，服务于

农业农村发展的科技作品。具体形式分为科技发明制作类、自

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具体赛题范围：紧密围绕大食物观视

域下的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林环境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营养与健康、寒地特色生物资源高

值化利用问题等重大选题，挖掘高校在农业与生命科学、农业

资源与环境科学、智慧农业与计算机科学、农业工程与自动化

科学、农林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等领域具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加快释放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特点，形成具有重

要理论价值或重大生产实际意义、且有望实现产业化的成果。



2.国际赛道

国际赛道设置旨在深入推进国家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增

进中蒙俄国家间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和

远东地区发展，进一步加强高端人才的联合培养和高水平科研

合作，助力新时期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快速发展，为中蒙俄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出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贡献。具体形式

分为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具体赛题范围：新时代背景下

国际农业贸易与合作、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合作、现代农业

发展与管理、粮食安全等重大选题。国际参赛队伍采取定向邀

请参赛方式，高校推荐参赛队伍可与承办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联

系，确定报名资格及相关材料，评审以国际赛道评审要求为准。

五、作品形式

作品形式分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集体作品须由 3-6 名学

生共同参与完成。申报参赛作品必须是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发展相关的科技作品，国内赛道按作品分类（科技发明制作类

作品、自然科学类作品、社会科学类作品）进行评审。国际赛

道按作品分类（自然科学类作品、社会科学类作品）单独进行

评审。

1.科技发明制作、自然科学类（按小类划分）

A农业（包括农业生物、农业机械、农业水土、农业信息

技术与智能化、食品生物技术与工程等）



B机械与控制（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

交通、建筑等）

C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D数理（包括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科学等）

E生命科学（包括生物、药学、医学、健康、卫生、食品

等）

F能源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

环保等）

2.社会科学类（按大类划分）

A经济

B社会

C法律

D管理

E自填

六、作品要求

1.所有参赛作品须由 1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指导教

师推荐，并经本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确认。每件作品可由

不超过 2名教师指导完成，每位指导教师最多指导 2件作品，

每位参赛队员只能作为 1件作品完成人进行申报。



2.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参赛报名日期前两年内完成的作

品或成果。已在国际、国家级竞赛中获奖的作品不在申报范围

之列。

3.申报参赛作品需研究生署名第一完成人，研究生须承担申

报作品 90%以上的研究工作。

4.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

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1）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由所在单位科研部门

开具证明。

（2）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

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的说明和承诺。

（3）新药物（含兽药、农药）的研究，须有卫生（农业）

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4）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如有在公开发行的专

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请同时提交。

5.竞赛设立作品自查环节，申报学校签订《中国研究生乡村

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第四届科技作品竞赛申报单位资格审

查承诺书》，承诺作品符合相关要求。其中，社会科学类和境

外研究生提交的参赛作品，需进行意识形态审查。

6.参赛作品均需提交《作品申报书》《专家推荐书》等材料

（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1）、各培养单位提交报名信息汇总表（附



件 2）；所有材料由推荐单位统一提交至研究生院管理科（服

务中心裙楼 211 室）。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作品数量见附件

3。

7.所有作品、材料均需按规定格式提交，不符合要求提交的

作品不予评审。资格审查通过后，不得变更项目，不得更改队

伍成员、排序及指导教师信息。

七、赛程安排

1.校级赛事组织申报阶段（自通知下发之日至 2024年 6 月

30日）

作品上报之前，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需做好动员、预赛、推

荐及资格审查等工作。6月 30日之前，请将本学院符合附件 3

名额的参赛作品推荐信息汇总表及各参赛作品提交至研究生

院管理科。

2.校级评审阶段（2024年 6月 30日至 7月 15日）

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组织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专

家评审产生推荐至国家级赛道进行比赛的作品，若推荐至全国

决赛的参赛队伍须继续完善作品，准备决赛的相关材料，具体

要求后续通知。

3.国家级赛道报名阶段（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4年 8月

10日）



作品上报之前，须再次确认提交材料，经学校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审核同意于 8月 10日之前，将参赛作品推荐清单及各

参赛作品在国家级赛道竞赛官网提交。

4.国家级赛道线上评审阶段（2024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25

日）

竞赛组织委员会组织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线上评审

产生晋级全国总决赛现场答辩的作品，入围全国总决赛现场答

辩的参赛队伍须继续完善作品，准备决赛的相关材料，具体要

求见决赛通知。

5.全国总决赛现场答辩阶段（2024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

按类分组别进行现场演示及答辩，评选出全国一、二等奖

队伍及作品；并通过巅峰对决赛决出全国冠、亚、季军队伍各

1支。

6.比赛联合活动及成果推广阶段（赛后）

按赛事安排开展系列赛事联合活动，做好比赛成果推广、

经验交流、人才推介等系列活动。

八、奖项设置

1.校级赛道奖项设置



校级赛道将设置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4 个，

优秀奖若干。具体推荐至国家级赛道名单由专家评审组择优

推荐。

2.国内赛道奖项设置

（1）竞赛设全国冠、亚、季军及全国一、二、三等奖奖项，

获奖比例不超过进入初审阶段作品总数的 1/3，其中一等奖占

比 15%（含冠、亚、季军队伍各 1 支）、二等奖占比 35%、

三等奖占比 50%。三等奖由初审专家评审后直接得出，不参

加现场答辩环节；一等奖、二等奖经初审入围全国总决赛现场

答辩，由现场答辩赛专家评审后得出；全国冠、亚、季军，由

各类作品一等奖前三名进行综合路演及答辩后决出，同时推荐

冠军队伍参加总会全国大赛“研究生创新实践之星”评选。

（2）竞赛设立团体总分奖和优秀组织奖。团体总分奖以获

奖作品的推荐院校为单位计算参赛得分，团体总分按名次排列，

按位次公布。各等次奖计分方法如下：一等奖作品每件计 100

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 70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 40分。如团

体总积分相等，则以一等奖的个数决定同一名次内的排序，以

此类推至三等奖。优秀组织奖是奖励在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单位院校，优秀组织奖由竞赛组委会评定。

（3）竞赛设置优秀指导教师奖，竞赛组委会向冠、亚、季

军、一等奖作品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4）参加现场答辩并获奖的作品，确认资格有效的，由竞

赛组委会向全国冠、亚、季军作者颁发奖杯，并颁发奖金；向

全国一、二等奖作者颁发证书，并颁发奖金。

3.国际赛道奖项设置

国际参赛作品经专家评审后，确定前三名获奖作品并颁发

证书及奖杯，国际赛道不设奖金。

九、相关要求及说明

1.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统一收齐本单位参赛作品，于 6月

30日之前，请将本学院参赛作品推荐清单（附件 2）及各参

赛作品（附件 1）提交至研究生院管理科。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推荐名额见附件 3。电子版同步报送至 wjx@syau.edu.cn。

2.要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提高认识站位，高度重视本次比

赛，组织、审核、推荐好本单位参赛作品。

3.根据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与发放办法

（2021 年修订）（沈农大发〔2021〕29 号），自 2022 年入学

研究生开始，在评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时中国

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国家级二等及以上成果作为高水平

科研学术成果之一。



沈阳农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4 年 6 月 4 日


